
盐城市2018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方案

根据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盐城实际，制定《盐城市2018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为目标，面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考试难度，强化实验实践技能考查，引导各地各学校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深化素质教育，规范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基础性原则。初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开齐开足课程的要求，引导各地各学校认真执行课程计划。在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全科学习，为高中阶段学习打好基础。

2.导向性原则。根据高中教育培育目标的需求，利用中考积极引导全社会科学评价学校和学生，引导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创新性原则。在总结经验、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结合高考改革新要求，加强艺术素质测试进中考和生物地理等学科以分值计入中考成绩的研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在中考分值确定、内容选择和表现形式上进一步体现新课程理念，促进新课程实施。

4.综合性原则。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用综合性评价代替一次性考试，引导学校做好学生平时评价和成长记录,建立学业水平考试、实验实践基本技能考查、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三、考试科目

盐城市2018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简称“中考”）模式为“学业水平考试+实验实践技能考查+综合素质评价”。学业水平考试和实验实践技能考查的学科说明由市教科院制定发布。

1.学业水平考试

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品历史、地理生物、体育，总分760分，其中地理生物考试以A、B、C、D四个等级评定成绩，都作为初中学生毕业升学的依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品历史科目的考试由市教育局组织实施，安排在6月16日-18日进行；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考务工作，集中采用计算机网上阅卷；体育考试按《2018年盐城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另行发文公布）执行。考生各科成绩统一合成后发布。各学科考试形式、分值等见下表。

	学科
	分值
	考试时间（分钟）
	形式
	备  注

	语文
	150
	150
	闭卷
	其中写作占60分

	数学
	150
	120
	闭卷
	

	英语
	120+30
	100+20
	闭卷+人机对话
	其中人机对话考试分值30分，考试时间 20分钟

	物理

化学
	170
	150
	闭卷
	其中物理100分、化学70分

	思品

历史
	100
	100
	闭卷
	思品、历史各占50分

	体育
	40
	
	
	按《2018年盐城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执行

	地理

生物
	
	60
	开卷
	初二年级课程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考试，具体时间由市教科院通知。市教科院统一命题、阅卷。


2.实验实践技能考查

实验实践技能考查包含理化生实验考查和实践技能考查两部分，考查结果按学科以A、B、C、D等级呈现。

（1）理化生实验考查：理化生实验考查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按照市教科院制定的具体方案组织实施(具体方案另行通知)。其中，理化实验操作考查在初三年级的4月份进行，生物实验操作考查在初二年级的5月份进行。

（2）实践技能考查：实践技能考查科目包括信息技术、艺术、劳技、研究性学习等。其中信息技术由市教科院统一命题，考查形式为上机操作，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实施，在初二年级的5月份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艺术、劳技、研究性学习的考查内容与方式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研究确定，由学校统一组织考查，考查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定相应项目评价。

2017年以后入学的初中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坚持过程性评价和终期评价相结合，具体按《关于印发<盐城市初中毕业升学艺术素质测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盐教体〔2017〕9号）文件精神执行。

3.综合素质评价

（1）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学生在初中三年中①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包括社会活动与公益活动）、②交流与合作能力、③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④运动与健康、⑤审美与表现、⑥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等6个方面的综合素质水平与实际表现。其中综合素质①、②评定结果为合格、不合格，其它各项评定结果为A、B、C、D四个等级。初一、初二、初三各科学期成绩纳入综合素质评定。

（2）综合素质评价的组织。综合素质评价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市和各县（市、区）成立初中毕业生成长记录认定领导小组。各校成立由校长负责的校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认定工作委员会，学校综合素质评价认定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中层干部、教师、家长代表和其他社会人士组成。每个班级综合素质评价认定小组由班主任、教师代表3人以上组成，教师代表对该班学生授课的时间不能少于1学年，对学生应有充分的了解，同时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诚信意识。评价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
（3）综合素质评价的程序。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应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共同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评价客观公正。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包括“综合性评语”、“项目评定等级”及必要的“过程记录”。各学校必须为每个学生建立成长记录袋，全面客观地对学生初中三年的成长过程进行评价和认定。各学校应将评价学生的内容、方法、程序向学生和家长做出解释和公示，评价结果应通知学生本人和家长。

四、组织领导 

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求高。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维护考生利益，确保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工作顺利、平稳进行，市教育局成立盐城市2018年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等各项工作。各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的领导。
— 1 —


